
核定征收：是按照销售（营业）收入*核定所得率*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其中：

销售（营业）收入包括：应税销售额、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额，核定所得率

是主管税务机关根据行业不同事前设置的（一般幅度处 5%-30%之间，不过具体

到贵公司应当根据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所得率计算，适用税率 25%的核定征收不

适用 20%的税率。）

一、核定征收有哪几种方法，如何适用？

分别是核定应税所得率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8〕30 号）的规定：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对核定征

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

1.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

2.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的；

3.通过合理方法，能计算和推定纳税人收入总额或成本费用总额的。

纳税人不属于以上情形的，核定其应纳所得税额。

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应纳所得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二、税务机关核定企业所得税的原则和方法有哪些？

税务机关采用下列方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1.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

水平核定；



2.按照应税收入额或成本费用支出额定率核定；

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测算核定；

4.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

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额的，可以同时采

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采用两种以上方法测算的应纳税额不一致时，可按测算

的应纳税额从高核定。

三、适用核定征收的企业能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不可以，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的规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适用于会计核算健全、实行查账征收并能够准确归集研发费用的居民企业。

四、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后有关资产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征管口径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7 号）的规定：

第四条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后有关资产的税务处理问题。

1.企业能够提供资产购置发票的，以发票载明金额为计税基础；不能提供资产购

置发票的，可以凭购置资产的合同（协议）、资金支付证明、会计核算资料等记

载金额，作为计税基础。

2.企业核定征税期间投入使用的资产，改为查账征税后，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

摊销年限，扣除该资产投入使用年限后，就剩余年限继续计提折旧、摊销额并在

税前扣除。

五、核定征收期间会计核算的亏损额能否结转到以后期间弥补？



不能。在核定期间，由于企业对收入、成本费用核算不准确，不能正确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企业会计核算的亏损在税法上不认可，因而核定期间的亏损也就

不能结转到以后期间弥补。

总结：核定征收主要是指由于纳税人会计账簿不健全，资料残缺难以查账，

或者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等其他原因难以确定纳税人应纳税额时，由税务机关依法

采用合理的方法，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对其生产的应税产品查实核定产量和

销售额，然后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税款的征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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